2020年东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指南
因受疫情影响，我校202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以网络远程形式开展，请考生按以下步骤和要求做好备考。
一、查询招生计划及复试名单
我校2020年硕士研究生分专业招生计划（含专业复试分数线）及复试名单已经在东北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对外公布，请考生自行浏览，确认是否进入复试名单。
二、阅读学校及学院相关通知
一志愿复试自5月初开始启动，具体时间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进入复试名单的考生应密切关注学校和报考学院复试工作的相关通知及规定，详细了解复试环节及其他具体要求。
我校及相关招生学院以平台、网站、电话、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公开或发送给考生的相关信息、文件和消息，均视为送达，因考生个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三、复试通知信息查询确认
按照报考学院复试工作实施细则要求，及时到东北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具体复试时间及相关工作安排，确认复试有关信息。
4、 准备好软硬件与安装测试
网络远程复试考生应按报考学院要求备妥软硬件条件和网络环境，提前安装指定软件，并按报考学院要求配合完成网络远程复试软件测试。考生需要准备可以支撑“双机位”运行的硬件，即需要两部带摄像头的设备及附件，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手机支架等，具体请根据各学院复试办法准备。一台设备（第一机位）从正面拍摄，放置在距离本人30cm处，另一台设备（第二机位）从考生侧后方45°距离本人30cm处拍摄，确保第一机位和第二机位分别从考生面前和身后完整拍摄到考生全身、复试组教师能够从第二机位清晰看到第一机位屏幕。
复试开始前，考生应当根据考务人员的指令，手持摄像头，环绕360°展示本人应试环境。
考生应当选择独立、可封闭的空间，确保安静整洁，复试期间严禁他人进入考试独立空间。除复试要求的设备和物品外，复试场所考生座位1.5米范围内不得存放任何书刊、报纸、资料、电子设备等。
考生提前测试设备和网络（建议保障有有线宽带网、WIFI、4G网络等两种以上网络条件），须保证设备电量充足、网络连接正常。考试进行中须关闭移动设备录屏、音乐、闹钟等可能影响正常复试的应用程序。请考生提前按报考学院要求做好准备，并配合做好相关测试工作。如有困难，请及时与学院沟通。
五、网络远程资格审查与诚信承诺书宣读
考生应按学院通知要求的规定时间和网络远程资格审查形式，连线学院进行网络远程资格审查。网络远程资格审查与网络远程复试软件测试环节同时进行，以学院安排为准。
网络远程资格审查前一般应准备以下材料：
(一)初试准考证；
(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正反面）；
(三)学历学位证书（或教育部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应届生提供学生证（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四)大学期间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
在上述要求基础上，学院可根据复试工作需要要求考生提交其他材料。考生须按照学院复试实施细则中的具体要求提交。
如因疫情原因考生暂时不能提供相关材料，可在疫情结束后补交至复试学院。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
按学院要求以网络远程方式宣读《东北大学2020年网络远程复试考生诚信承诺书》（详见附件三）承诺诚信应试，学院将对宣读过程录音录像存档。
六、网络远程复试
考生应按照报考学院通知的复试时间准时参加远程在线复试的侯考，无特殊原因未按照考务人员通知时间到场侯考的，迟到20分钟以上或复试过程中未经考务工作人员同意擅自操作复试终端设备退出复试考场的视为放弃复试资格。复试过程中各学院将公布紧急联系电话，如出现任何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学院。
复试过程中请严格遵守考试纪律。按照《东北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生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则》及学院相关要求参加复试。考试结束后，考生应按复试组老师要求退出网络复试考场。退出考场后，考生不得再进入候考室或复试考场。
七、录取相关规定
(一)每位拟录取考生都必须经过报考学院规定的所有复试环节。考生总成绩为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之和，复试成绩计算办法按学院复试实施细则确定。
(二)复试成绩不合格；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者；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课程成绩不合格者，均视为复试不合格，均不予录取。
(三)我校个别专业有少量缺额，需调剂录取部分校内合格考生，如校内合格考生不能满足调剂需求，学院可申请调剂部分校外合格生源，具体调剂专业、条件及工作安排可于5月上旬前后到各学院网站查询。
(四)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1251]、公共管理[1252]、会计[1253]、工程管理[1256]的考生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的考生也不能调入以上专业。
八、违规处理
（一）复试考生应提前认真阅读教育部《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关于做好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以及东北大学和报考学院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须知晓：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行为；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答案的行为；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都将触犯刑法。
（二）对在考试过程中，违反诚信、规范应试相关规定者，无论何时，一经发现，将取消考试成绩或录取资格，触犯法律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并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
（三）入学后3个月内，我校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四）复试是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复试过程中禁止录音、录像和录屏。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录制、复制或传播与我院复试相关的内容。复试过程中，所有涉考人员应当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对复试过程和内容保密。
九、咨询、申诉及监督
(一)信息查询
复试、录取等信息可在东北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及各学院网站查询，我校将及时在网上公布招生信息。
(二)申诉
申请人对学院硕士生招生环节有异议的，可向学院书面形式具名提起申诉，学院应当受理并予以答复。申诉人对答复有异议的，可向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起申诉。
(三)咨询及申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4-83681389
电子邮箱：neuyzb@mail.neu.edu.cn
东北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neu.edu.cn/
 各学院联系方式和联系人详见学院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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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请点击如下链接查询文件原文: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201/t20120105_170438.html
















附件二：
东北大学2020年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
考场规则
1. 考生应当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严格遵从考试工作人员关于网络远程考场入场、离场、打开视频的指令，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网络远程复试考场及其他相关网络远程场所的秩序。
　　2.考生应按要求备妥软硬件条件和网络环境，提前安装指定软件配合软件测试。按规定时间启动指定软件或登录指定网络平台参加网络远程复试。
　　3.考生必须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网络远程复试，并主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等。复试期间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更改人像。
　　4.考生应选择独立安静房间独自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整个复试期间，房间必须保持安静明亮，房间内不得有其他人，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不得由他人替考，也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方式助考。复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
　　5.考生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考生应衣着得体，不得佩戴口罩或墨镜保证面部清晰可见，头发不可遮挡耳朵，不得戴耳饰，原则上不得使用耳机（耳麦）。不得佩戴手环等具有数据传输功能或存储功能的电子设备。
　　6.复试全程考生应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复试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查阅资料。学院有特殊规定者，以学院规定为准。
　　7.复试期间考生不得录屏录像录音。
　　8.复试期间如发生设备或网络故障，应主动采用学院规定方式与招生学院保持沟通。













附件三：
东北大学2020年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考生诚信承诺书


本人          （姓名） ，身份证号                 。我已认真阅读《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东北大学2020年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则》等研究生复试相关规定，知晓其中所有内容并愿意自觉遵守。我承诺所提供、提交的所有信息和材料是真实、准确的。如有违规行为，我愿意接受取消考试资格、取消成绩、取消录取资格等处理决定。


日期：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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